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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600565 公告编号：2017-017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2 月 2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重

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权益变动报告》）等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

关公告。现就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未尽事宜作如下补充披露： 

（一）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 

威海保利科技防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威海保利”）拟以

现金人民币56,396万元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其认购资金来源为合伙

人出资。其中，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来源系自有资金，

北兵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0,000万元来源系金融机构借款。 

保利壹期（固安）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利壹期”）拟以

现金人民币50,859万元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其认购资金来源为合伙

人出资。其中，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万桥金汇投资基

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来源系自有资金，泰公多成（固安）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55,000万元来源系其母公司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垠天粤”）提供借款，汇垠天粤出借资金来源

系自有资金。 

上述出资实缴额将根据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规模进行相应调整，威海保利、

保利壹期合伙人将在迪马股份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本次发行方案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之前足额缴纳。截至本公告日，威海保利、保利壹期合伙人尚

未缴纳出资额。 

http://www.sse.com.cn/


2 

 

（二）《权益变动报告》相关补充 

1、原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为：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迪马股份本次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之日前不进行转让。 

除本次交易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

暂无增加或减少其在迪马股份拥有权益的其他计划或安排，如发生其他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现修订为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迪马股份本次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之日前不进行转让。 

除本次交易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

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迪马股份拥有权益的其他计划或安排，如发生其他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原《权益变动报告》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也作如上内容补充。 

2、原《权益变动报告》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五、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

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项下未来与上市

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股份认购事宜外，信息

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与上市公司间进行重大交易的其他计划或安排。如信息披

露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发生交易及其他事宜，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现修订为《权益变动报告》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五、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

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项下未来与上

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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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股份认购事宜外，信息

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与上市公司间进行重大交易的其他计划或安排。如信息披露

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发生交易及其他事宜，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